
 

 

 

 

 

靜宜大學消防防護計畫 

 

 

 

 

 

 

    場所名稱：  靜  宜  大  學   

    場所地址：  433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七段 200 號   

    電    話：  (04)2632-8001 分機 11381-11383   

    管理權人：        林     思     伶         

    防火管理人：      林     志     諭         

 

 

 



靜宜大學消防防護計畫 
目        錄 

靜宜大學消防防護計畫書....................................... 1 

附表一、防火管理人遴選(異動)提報表............................ 12 

附表二、消防防護計畫製定(變更)提報表......................... 13 

附表三、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紀錄表............................ 14-17 

附表四、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 18 

附表五、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  19 

附表六、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紀錄表.... ... 20 

附件一、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員會名單...................... 21 

附件二、火災預防管理編組表.................................... 22-23 

附件三、日常火源自行檢查紀錄表.............................. ... 24 

附件四、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 ... 25 

附件五、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紀錄表......................... .... 26 

附圖一、靜宜大學位置圖..................................... . . 27-28 

附圖二、靜宜大學文興樓四樓平面圖暨逃生避難圖範例............. 29 

附件六、自衛消防隊編組表......................................  30 

附件七、各大樓自衛消防地區隊編組表...........................  31-32 

附件八、自衛消防隊裝備一覽表..................................  33 

附件九、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表...............................  34 

附件十、防火管理員證書.............................. ..........  35 

附圖二、靜宜大學各大樓消防設備配置及避難逃生圖.... ........  36-131 



 1 

靜宜大學消防防護計畫 
民國 111 年 8 月 1 日製定 

壹、總則 
一、目的與適用範圍 

1、目的：本計畫係依消防法第十三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至

十六條，規定本場所防火管理必要事項，以落實預防火

災、地震及其他災害之目的，並達到保障人命安全、減

輕災害之目標。 
2、適用範圍：在  靜宜大學  服務、出入之一切人員都必須遵守。 

二、管理權人之職責 
1、管理權人負有  靜宜大學  之防火管理業務之所有責任。 
2、選任位於管理或監督層次，且能適當公正地執行防火管理業務

權限者之防火管理人，使其推動防火管理業務。 
3、指導及監督防火管理上必要業務之推動。 
4、申報消防防護計畫書及防火管理人遴用及異動。 
5、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之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及

相關設施（備）缺失時之改善作為。 
6、申報防火管理人之遴用及解任。 
7、在防火管理人製定或變更消防防護計畫時須給與必要之指示。 
8、管理權區分時，協同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三、防火管理人之職責 
防火管理人負責此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實行，並推行下列防火

管理業務： 
1、消防防護計畫之製定、檢討及變更。 
2、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 
3、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危險物品設施之檢查實施

及監督。 
4、電氣配線、電氣機器、機械設備之管理及安全確認。 
5、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維護之實施及監督，以及法定檢修之會同檢

查。 
6、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及安全措施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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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火源使用或處理有關之指導及監督。 
8、收容人員之適當管理。 
9、對全校教職員生防災教育之實施。 
10、防火管理業務相關人員之指導及監督。 
11、對管理權人提出建議及請求指示。 
12、防止物品阻礙通路、樓梯、揭示避難路線圖等避難設施之管

理。 
13、推動防止縱火之預防措施。 
14、各項防火管理相關書面資料之保管與整理。 
15、其他防火管理上必要之事項。 
16、管理權區分時，將上揭各項事宜向共同防火管理人報告。 

四、與消防機關之通報聯繫 
1、防火管理人遴用及異動時，應於三日內依附表一填寫防火管理

人遴用（異動）提報表，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 
2、消防防護計畫製定及變更後，依附表二填具「消防防護計畫製

定（變更）提報表」，並依附表三檢附「消防防護計畫及消防

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三天內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有關消

防防護計畫製定後，有下列事項變更時，管理權人（或命防火

管理人）應向消防機關提報。 
（1）管理權人或防火管理人之變更。 
（2）自衛消防編組之大幅或重要變更。 
（3）建築用途變更、增建、改建等導致消防安全設備之變動時。 

3、實施滅火、通報、避難訓練時，應於十日前填註附表四向當地

消防機關提報，並報告其結果。 
4、遇有增建、改建、修建、室內裝修施工時，依「製定現有建築

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導須知」之規定，於開工（指

實際開工日期）三天前，依附表五填具「現有建築物（場所）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檢附附表六「現有建築物（場

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及現有建築物（場所）

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向當地消防機關提報。 
5、依法定期限申報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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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防火管理委員會 
1、為確保防火管理業務適當正常的運作，本校設置職業安全衛生

暨環境保護委員會，審議有關防火管理所有事項。有關委員會

之組成，如附件一。 
2、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員會固定每三個月召開一次，並視

實際需要擇期召開，如有下列情形得召開臨時會： 
（1）引起社會廣泛注意之重大火災、地震等災害發生時。 
（2）由防火管理人等提出，經管理權人許可時。 

3、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員會針對防火管理主要研議事項如

下： 
（1）有關消防防護計畫之變更及修正等相關事宜。 
（2）有關防火避難設施、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等維護管理事

宜。 

貳、預防管理對策 
一、平時火災預防 

1、本（場所）係依消防法規定，係屬應設消防安全設備之乙類場

所，為落實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除每月進行例行消防設

備檢查，並訂定於每年之(1)月，全面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並於

檢修完成後十五日內，依規定將檢修結果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

查。 
2、為落實平時之火災預防作為，依場所之使用特性、防火避難設

施、燃氣設備及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等情形，實施預防管理編

組，人人皆應負起火災防制之責任。  
3、火災預防管理組織負責平時火災預防及地震時之防止起火，以

防火管理人為中心，各樓層分別設置防火負責人，並劃設責任

區域，指派火源責任者進行火災防制措施。有關本場所之火災

預防管理編組，如附件二。 
4、防火管理人應定期詢問防火負責人、火源責任者及每一位員

工，以落實火災預防措施。 
5、防火負責人之任務為輔助防火管理人，並指導、監督負責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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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之火源責任者。 
6、火源責任者之任務如下： 

（1）輔助防火負責人，擔任指定範圍內之火源管理工作，並負

責指定範圍內之防火避難設施、用火用電設備器具、電氣

設備、危險物品及消防安全設備等之日常維護管理。 
（2）地震時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安全確認。 
（3）依照附件三之「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附件四之「防火

避難設施自行檢查表」及附件五之「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

查表」進行檢查。 
甲、日常火源自行檢查，應於每日下班時進行(發現問題應

立即反應處理)。 
乙、日常防火避難設施之自行檢查，每日應檢查一次(發現

問題應立即反應處理)。 
丙、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表，每月應檢查乙次(發現問題

應立即反應處理)。 
二、火災預防措施： 

1、吸菸及用火等易發生危險行為之規定如下： 
（1）除戶外吸菸區外，全校全面禁菸。 
（2）除廚房外，任何地點未經允許嚴禁火源。 

2、從事下列行為應事先向防火管理人聯絡取得許可後，始得進行： 
（1）指定場所以外之吸煙及火源使用。 
（2）各種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設置或變更時。 
（3）各種慶祝活動必須用火用電或臨時使用火源。 
（4）危險物品之貯藏、處理，及其種類及數量之變更時。 
（5）進行施工行為時。 

3、用火用電時之應遵守事項： 
（1）使用電熱器等火源設備，不得在指定地點以外之場所進行。 
（2）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之使用，應事先檢查，並應確認使用時

周遭無易燃物品。使用完畢後，應加以檢查確認其是否處

於安全狀況，並置放於適當之安全場所。 
4、為確保防火避難設施之機能運作正常，所有出入人員應遵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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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事項： 
（1）安全門等緊急出口、走廊、樓梯間及避難通道等避難設施： 

甲、不得擺放物品，以避免造成避難障礙。 
乙、應確保逃生避難時，樓地板無容易滑倒或牽絆避難人

員之情形。 
丙、作為緊急出口之安全門，應容易開啟，並確保走廊及

樓梯間之寬度能容納避難人員。 
（2）為防止火災擴大延燒，並確保消防活動能有效進行之防火

設施： 
甲、安全門應經常保持關閉，並避免放置物品導致影響其

關閉之情形。 
乙、安全門周遭不得放置容易延燒之可燃物。 

（3）不得有將樓梯間、通道或主出入口以外之樓梯或出口上鎖

及以雜物阻擋或破壞防火區劃，而影響逃生避難之行為。 
5、本場所之位置圖如附圖一，另為確保火災發生時逃生避難之安

全，有關各樓層之平面圖及逃生避難圖如附圖二，除張貼於公

告欄等顯眼處所外，並應確實周知場所內每一位員工（含自衛

消防編組之成員），熟悉逃生避難路徑及相關之消防安全設備。 
三、施工中消防安全對策之建立： 

1、本場所進行施工時，應建立消防安全對策。如進行增建、改建、

修建及室內裝修時，應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製定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並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 
2、上述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製作，應依據「製定現有建築物（場

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指導須知」之規定辦理，並於實際開

工日三天前，填具附表五「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

護計畫提報表」，並依附表六檢附「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

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及「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

防防護計畫」，提報轄區消防機關。 
3、防火管理人於施工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1）一般注意事項：  
甲、應對施工現場可能之危害，進行分析評估，並注意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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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地震、粉塵等特殊氣候或施工狀態下可能造成的

影響，採取有效之預防措施。 
乙、應定期及不定期檢查施工現場周遭情形，建立督導及

回報機制。 
丙、應採取增加巡邏次數等強化監視體制之措施。 
丁、建築物施工場所，如需停止消防安全設備之功能，應

採取相關替代防護措施及增配滅火器，並強化滅火、

通報等相關安全措施，並嚴禁施工人員吸煙及不當之

用火用電。 
戊、為防止縱火，有關施工器材、設備等，應確實收拾整

理，並建立管制機制。 
己、施工現場應建立用火用電等火源管理機制，同時對現

場人員妥善編組，確保火災發生時，能發揮初期應變

之功能。 
（2）進行熔接、熔切、電焊、研磨、熱塑、瀝青等會產生火花

之工程作業時，為防止施工作業之火焰或火花飛散、掉落

致引起火災，除依前述「一般注意事項」外，應採取下列

措施：  
甲、應避免在可燃物附近作業，但作業時確實無法避開

可燃物者，應在可燃物周圍，採用不燃材料、披覆

防焰帆布或區劃分隔等防處措施，予以有效隔離。 
乙、作業前應由施工負責人指定防火負責人及火源責任

者，進行施工前安全確認，並加強作業中之監視及

作業後之檢查。 
丙、施工單位在實施熔接、熔切、焊接等會產生火花之

作業時，應於週邊備有數具滅火器等滅火設備，俾

能隨時應變滅火。 
丁、各施工場所應由防火責任者，依施工進行情形，定

期向施工負責人及防火管理人報告。 
戊、使用危險物品或易燃物品時，應知會施工負責人及

防火管理人，採取加強防護措施。  



 7 

（3）施工期間應事先公告及通知有關人員，依下列原則辦理

教育訓練： 
甲、防火防災教育及訓練，必須包括全體員工及施工人

員。 
乙、教育訓練之內容，應包括潛在之危險區域及防處作

為、緊急應變程序、通訊聯絡機制、疏散避難路線、

消防機具及滅火設備之位置及操作方法等有關之防

火管理措施及應變要領。 
丙、進行教育訓練時，應包含滅火、通報，避難引導、

安全防護及緊急救護等相關事項，且就有關人員予

以編組，實際進行模擬演練。 
丁、有雇用外籍人士時，應一併實施防火防災教育及訓

練。 
戊、施工期間之教育訓練，應於各項工程開工前為之，

並應定期實施再教育訓練。 
四、縱火防制對策： 

1、平時之縱火防制對策： 
（1）建築基地內、走廊、樓梯間及洗手間等場所，不得放置可

燃物。 
（2）加強對於進出人員之過濾及查核。 
（3）設置監控設備，並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同時建立假日、

夜間等之巡邏體制。 
（4）整理並移除場所周邊之可燃物。 
（5）加強對於出入口之特定人員及出入者之確認及監控。 
（6）最後一位離開者，應做好火源管理，並關閉門窗上鎖。 
（7）落實汽（機）車停放之安全管理。 

2、附近發生連續縱火案件時之對策： 
（1）加強死角之巡查機制，並強化假日及夜間之巡邏體制。 
（2）加強宣導員工落實縱火防制工作，並確實要求最後一位離

開者，應關閉門窗上鎖。 



 8 

參、自衛消防活動 
一、自衛消防編組： 

1、為確保火災及其他災害發生時，能將損害損失減至最低，故於

每棟大樓成立自衛消防隊，其編組情形及任務如附件六及附件

七。 
2、隊長等各級幹部之職責： 

（1）隊長於展開自衛消防活動時，擔任指揮發號施令，同時與

消防隊保持密切連繫，順遂展開救災活動。 
（2）隊長輔助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行其職務。 
（3）隊長擔任負責地區初期自衛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隨時與

隊長保持密切連繫。 
（4）各班班長依其組別，負責滅火、通報、避難引導相關自衛

消防活動。 
二、自衛消防編組之裝備：如附件八。 

肆、假日暨夜間之防火管理體制 
一、為確保夜間及假日之火災預防管理，本場所之值日人員（或保全

人員），應定期巡邏各場所，以確保無異常現象。 
二、本公司（或場所）之夜間及假日之自衛消防編組如附件九，當夜

間及假日發生火災時，應採取下列應變作為： 
1、立即通知消防機關（119），在進行初期滅火之同時，應同時通

報建築內部之出入人員，並依緊急通報系統，聯絡自衛消防隊

長及防火管理人。 
2、與消防機關保持聯繫，將火災情形、延燒狀況等初期火災訊息，

隨時提供消防隊掌控，並引導消防人員前往起火地點。 

伍、地震防救對策 
一、為防範地震造成之災害，場所內應準備必要之防災用品，防火管

理人及各樓層火源負責人，應透過防災教育周知所有從業人員，

進行平時之安全管理時，並一併進行下列事項： 
1、檢查附屬在建築物之設施如廣告牌、窗框、外壁等及陳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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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倒塌、掉落、鬆脫。 
2、檢查燃氣設備、用火用電設備器具有無防止掉落措施，以及簡

易自動滅火裝置、燃料自動停止裝置之動作狀況。 
3、檢查危險物品有無掉落，傾倒之虞。 
4、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團體舉辦之講習會或研

討會，同時應隨時對從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或宣導教育。 
二、地震發生時應採取下列安全措施： 

1、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員工，應確實切斷電（火）源，並

移除易燃物，經火源責任者確認後報告防火負責人，由防火負

責人回報防火管理人（或指揮據點）。 
2、全體員工應確認周圍機具、物品等有無掉落及異常狀況，並告

知火源負責人者轉知防火管理人（或指揮據點）。 
三、地震發生後應採取下列安全措施： 

1、於用火用電設備器具周遭之員工，應確認電（火）源安全無虞

後，方可使用相關設備。 
2、地震發生後如發生災害，於自身安全無虞下，應依自衛消防編

組分工，進行救災。 
3、如有受傷者，應列入最優先之救援行動，採取必要之緊急救護

措施。 
4、應蒐集相關資料地震資訊，適時通報建築內部人員，如須採取

避難行動，應告知集結地點俾集體前往避難場所。 

陸、瓦斯災害緊急處置 
一、瓦斯洩漏時，應即關閉附近瓦斯開關，並嚴禁火源，同時立即通

報瓦斯公司及 119，告知（場所名稱）之瓦斯洩漏位置（或樓層）

及有無受傷人員（及人數），並進行場所內廣播，其廣播範例如下：

“這裡是 校警隊 ，現在在○○樓發生瓦斯外洩。請立即關閉瓦斯關

開關、停止使用用火用電設備器具，並熄滅香煙等火源。各位老

師及同學請依照指示進行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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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聯絡電話如下： 
單位名稱 電話 單位名稱 電話 

台中市消防局 119 欣彰天然氣(股)公司 (04)2662-3497 
台中市警察局 110 校內主管 (04)2632-8001 
台灣電力公司 (04) 2635-0050 消防公司 (04)2331-1515 

柒、防災教育訓練 
一、為落實宣導員工有關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並強化員工之防火防

災觀念，藉由防災教育訓練之進行，以提昇全體員工之防災常識

及應變能力。同時，防火管理人應積極參加消防機關或防火團體

舉辦之講習或研討，同時應隨時對從業人員辦理防火講習會或宣

導會。 
二、實施對象：新進人員、正式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及自衛消防

編組人員。 
三、進行防災教育之重點如下： 

1、徹底周知消防防護計畫內容及從業人員之任務。 
2、有關火災預防上之遵守事項，以及火災或地震發生時之各項應

變要領。 
3、其他火災預防上必要之事項。 

四、有關新進人員、正式員工、工讀生、臨時人員等之教育訓練之實

施時期、實施對象及實施次數，依下表進行： 

對象 時期 次數 
實施者 

防火管理人 防火負責人 火源責任者 

新進人員 採用時 乙次 ○   

正式員工 
(5)月、(10)月 每年二次以上 ○   

早晨集會時機 視需要進行  ○ ○ 

工 讀 生 
臨時人員 

採用時 乙次 ○   

上班時 視需要進行  ○ ○ 

五、有關自衛消防編組人員之教育訓練：為強化自衛消防編組之應變

能力，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之規定，應每半年至少舉行滅

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乙次，每次訓練之實施不得少於四小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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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辦理相關訓練之規劃如下：  

類       別 實施日期 內                      容 

部
分
訓
練 

通報連絡 （5）月、（10）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通報連絡作為，包含場所內之人員通報及

消防機關之通報等。 

滅 火 （5）月、（10）月 火災初期滅火要領，及進行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等之實際放射操作。 

避難引導 （5）月、（10）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應變作為，包含避難指示、避難引導人員

之配置及疏散內部收容人員等。 

綜合演練 （5）月、（10）月 
假設災害發生時，應採取之各項應變作為，包含狀況假設、起火地點

之確認、通報連絡、初期滅火、形成區劃、避難引導、緊急救護及指

揮聯繫等整體之災害初期應變措施等。 

備考 1.部分訓練，係著重於單項動作之操作訓練；而綜合演練，係整合部分訓練進行整體之操作演練。 
2.其它訓練演練，將視需要安排時間進行夜間（模擬）訓練、自衛消防隊各班之圖面模擬狀況訓練。 

 

捌、附則 
一、本計畫自 111 年 8 月 1 日開始實施。 
二、本計畫製作完成後如有變更時，應即填具附表二報當地消防機關。 

管理權人職稱  姓名 簽章 

校長 林思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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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防火管理人 
□ 遴用 

(請勾選) 提報表 
□ 異動 

受文者 臺中市消防局 

主  旨 異動本校防火管理人，請准予備查。 

提報人 管理權人：          (簽名或蓋章) 

場 
所 

名稱  電 話  

地址  

管
理
權
人 

姓

名  
簽 名 
(或蓋章)  

住

址  
身 分 證 
字 號  

防 
火 
管 
理 
人 

遴
用 

姓    名  
簽 名 
(或蓋章 )  

身 分 證 字 號  出生日期  

選 派 年 月 日  

職    稱  

接受講習機構  

證 書 日 期  證書文號  

異
動 

姓   名  

異 動 日 期  

異 動 原 因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依消防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防火管理人如有異動，應併同合格之替換人選，立即向消防機關提報。 



 13 

附表二 

□ 消防防護計畫 
□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 製定 
(請勾選) 提報表 

□ 變更 

受 文 者 臺中市消防局 

主   旨 提報 
□  消防防護計畫 

(如附件) 
□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 

提 報 人 
□ 管理權人：                     （簽章） 
□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召集人： 

製 定 人 
□ 防火管理人： 

                          （簽章） 
□ 共 同 防 火 管 理 人 ： 

場

所 

名  稱  電話  

地  址  

□製定日期 
□變更日期  

製定 
原因  

變更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 准予核備。 
□ 不予核備： 

1.依消防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辦理。消防防護計畫或共同消防防護計畫如有變更，請立即向消防機關提

出。使用本表應檢附「消防防護計畫」及「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或「共同消防防護計畫」及

「共同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表」。 
2.請於“口”中勾選適當之計畫類別及選項，如為共同消防防護計畫，請勾選“共同消防防護計畫”、「提

報人」欄位之“共同防火管理協議會召集人”、「製定人」欄位之“共同防火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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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紀錄表 

依據消防法第 13 條及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至第 16 條規定，防火管理人應製定消防防護計畫，

並報請消防機關核備。此表係供防火管理人自行檢查，先行確認所製定之消防防護計畫內容是否適

當，俟確認內容無誤後，再報請消防機關核備。 

建築物概要   1.用途     文興樓                                        
2.地上 4 層、地下 1 層            

審核項目 審  核  內  容（ 確 認 事 項 ） 
自行檢查 

是  否 備 考 

1.管理權人及

防火管理人 
1.是否由管理權人決定防火管理人，並向消防機關提報?  

2.防火管理人是否為管理監督層級之幹部? 

3.防火管理人是否依法參加講習、持有證書? 

4.防火管理人是否依法參加每 3年之複訓? 

5.消防防護計畫是否由防火管理人製定，並依規定向消防

機關提報? 

■  □ 

■ □ 

■  □ 

■  □ 

■ □ 

 

2.自衛消防編

組 
1.自衛消防編組是否至少編成滅火班、通報班及避難引導

班？如員工 50人以上之事業單位是否增編安全防護班

及救護班？ 

2.自衛消防編組之組織圖是否製定？ 

3.各班之任務分工，是否明確訂定？ 

4.各樓層、各班之負責人及承辦人是否指定？ 

5.自衛消防隊是否決定設置於何處？ 

6.隊長及副隊長等重要幹部不在時，是否建立代理機制，

並指定相關之代理人？ 

7.自衛消防編組之訓練計畫是否訂定？ 

8.是否針對自衛消防編組之訓練結果，製定相關報告書？ 

9.是否隨人員異動，及時更新自衛消防編組及相關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3.防火避難設

施自行檢查 
1. 是否能掌握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沒有疏漏？ 

2. 對於為管制收費或避免貨物遭竊，或於年節週年慶特價

期間，大量進貨而將樓梯間、通道或主出入口以外之樓

梯或出口上鎖及以雜物阻擋或破壞防火區劃，而影響逃

生避難之行為，有無積極檢查處理，予以排除？ 

3. 各項設施是否己訂定檢查負責人及執行人員？ 

4. 是否製訂自行檢查表格及執行期程？ 

■ □ 

■  □ 

 

 

 

■ □ 

■  □ 

 

4.消防安全設

備維護管理 
1.是否建立各設備每次之年度檢查計畫，並以此為基準施

行計畫？ 

2.是否指定專人或委託專業機構，定期檢查消防安全設備

？ 

3.是否依檢修申報規定，定期委託檢修專業機構或專技人

員，進行消防安全設備之外觀檢查、性能檢查及綜合檢

查，並將檢查結果提報消防機關？ 

4.檢查結果確認不完全、缺點之處，是否改善？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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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審  核  內  容（ 確 認 事 項 ） 
自行檢查 

是  否 備 考 

5.火災及其它

災害發生時

之通報連絡

、滅火行動

及避難引導 

下列項目是否納入消防防護計畫中？ 

1.通報連絡 

(１)非自衛消防編組人員，發現火災時之通報內容及對象，

是否訂定範例？ 

(２)當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受信總機，顯示火災時，有關人

員至現場確認時，是否以緊急電話或通訊工具，確定狀況

並回報管理中心（如防災中心、中控室等）。 

(３)確認火災後，自衛消防編組之通報班等有關人員，是否

立即向消防隊(119)通報，同時，向自衛消防隊長報告，並

使用室內廣播引導建築內部人員，採取必要之救災逃生措

施。 

(４)自衛消防隊之通報班，是否進行下列事項： 

a.向消防機關作通報之確認、並向隊長報告災害狀況，

並對火災狀況之變化進行緊急廣播。 

b.進行自衛消防隊隊長指示命令之傳達。 

c.消防人員抵達時，提供火災之延燒狀況、燃燒物品、

有無避難未逃出者等情報，同時，對火災發生之場所

進行避難引導。 

2.滅火行動 

(１)自衛消防隊之滅火班人員，應與地區隊共同努力，以滅

火器或室內消防栓，實施初期滅火。 

(２)地區隊滅火行動，是否著重於早期滅火。 

3.避難引導 

(１)自衛消防隊之避難引導班人員是否在火災發生時，是否

與地區隊共同協力擔任避難引導。   

(２)是否禁止使用電梯避難。 

(３)避難引導班人員是否做好準備，人員應部署在安全門、

特別安全梯之排煙室前，並規劃禁止通行之場所或路段，

且防止有人因故重返火場之情形發生。 

(４)進行避難引導時，是否正確使用手提擴音機、手電筒、

哨子等器具，並注意防止避難混亂，且將起火樓層及其上

一樓層人員，列為優先引導避難之對象。 

(５)取得受傷者及尚未逃生者之消息時，是否立即與本部隊

連絡，做適當之處理。 

(６)避難結束後，是否儘速進行人員之點名，確認有無尚未

逃生者，並向本部隊報告。 

(７)地區隊之避難引導者，是否對所負責之避難區域，依照

前述之順序作適當之引導。 

4.安全防護措施 

安全防護班人員於火災發生時，是否進行安全門、防火鐵捲

門之關閉操作。 

5.緊急救護 

(１)設置緊急救護所之地點，是否設於對消防隊或相關救災

救護行動沒有障礙之安全場所。 

(２)救護班對傷患進行緊急救護時，是否與消防救護人員密

切聯繫，迅速將傷患運送至醫院做適當處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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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審  核  內  容（ 確 認 事 項 ） 
自行檢查 

是  否 備 考 

6.實施通報、

滅火及避難

訓練 

1.是否每半年進行一次訓練（可參考並填寫下表）？    
訓練類別 實施日期 備註 

滅火訓練 111.04.28  

通報訓練 111.04.28  

避難訓練 111.04.28  

安全防護 111.04.28  

緊急救護 111.04.28  

其它 111.09.21 
全校性防災疏

散演練 

綜合 111.04.28  

2.是否對每次 4 小時之訓練製定時間表？ 
3.是否訂定訓練負責人員，且確實地進行訓練？ 
4.是否有個別訓練及綜合性訓練計畫？ 
5.是否製定訓練實施計畫？ 

■  □ 
 

 

 

 

 

 

 

 

 

 

 

 

 

 

 

■  □ 

■  □ 

■  □ 

■  □ 

 

7.防災應變之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實施計畫，應包含下列內容？ 

1.訓練師資、授課內容、受訓對象、實施期程是否訂定？ 

2.進行教育訓練時，下列課程內容是否適合受訓對象？ 

(１)消防防護計畫之內容。 

(２)從業人員應遵守事項。 

(３)有關火災發生時之處理。 

(４)有關地震之處理。 

(５)有關防火管理之手冊。 

3.為提昇教育效果，訓練師資應為防火管理人本身或相關

之各任務負責人，授課重點如下： 

(１)防火管理人授課時，應就所定之消防防護計畫，進行

通盤介紹，並就重點項目詳加說明。 

(２)其他人員進行授課時，應對日常之火災預防及災害發

生時之處理要點等具體事項，詳加說明。 

 

■  □ 

 

■  □ 

■  □ 

■  □ 

■  □ 

■  □ 

 

 

 

■  □ 

 

■  □ 

 

8.用火、用電

之監督管理 
1.為確保負責區域內之火源、電氣管理等之完善，是否訂

定防火負責人及火源負責人？ 

2.區域內之負責人，對火源、香煙處理及用火用電等，是

否進行確認，並記載於檢查紀錄表？ 

3.有無指定吸煙區域，並做好火源管理？ 

■  □ 

 

■  □ 

 

■ □ 

 

9.防止縱火措

施 
1.針對能自由出入之場所，是否建立下列對策？ 

(１)整理、整頓，並除去容易產生死角之走廊、樓梯間、

洗手台等之可燃物。 

(２)物品之放置管理及雜貨倉庫之上鎖管理等。 

(３)對員工或其它出入人員，要求配掛名牌，並強化人員

之安全考核與監控。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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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審  核  內  容（ 確 認 事 項 ） 
自行檢查 

是  否 備 考 

 (４)工作人員(包含臨時工作人員)應明確化，對不法進入

者應加強監視。 

(５)設置監控攝影設備，以排除死角，並在易縱火場所不

定期巡邏，確立監控體制。 

(６)內部裝潢、裝飾品等，使用不燃或防焰材質。 

2.上班時間以外，是否建立下列對策？ 

(１)對建築基地或建築內部，實施禁止不當人員進入之防

阻措施。 

(２)負責火源及最後離開者，進行火源管理及確認上鎖。 

(３)假日、夜間等巡邏體制確立，並進行放置可燃物場所

之整理、整頓及保管場所之檢討。 

(４)鑰匙妥善保管，不放置在出入口週遭等容易取得之處

所，並進行保管場所之檢討。 

(５)縱火頻繁之季節，是否進行加強巡邏等防處作為。 

3.下列場所之上鎖管理是否依下列注意事項，建立對策？ 

(１)出入口、門窗及停車場之車輛等之上鎖確認機制。 

(２)飯店等是否於退房後儘早實施上鎖。 

(３)複合用途建築物，是否建立上鎖管理及連絡體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場所之位

置圖、逃生

避難圖及

平面圖 

是否準備簡明易懂之各種圖面標示？ 

 

 

■  □ 

 

 

11.其他防災

應變上必

要事項 

1是否有定期辦理防火管理會議之機制? 

2夜間或重點時段，有無其它強化作為？ 

 

 

 

 

■  □ 

■  □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審核人： 

 

 

 

 

分隊長： 

 

自行檢查時，如有附表（件）或其它應說明事項，請於備考欄中註明，倘該場所無該欄所列項目，請

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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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提報表 

受文者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 四  大隊 

主  旨 提報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如附件）。 

提報人 管理權人： 林思伶                     （簽章） 

實施者 防火管理人： 林志諭                   （簽章） 

場 

所 

名  稱 靜宜大學 電話 04-26328001 

地  址 台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 7 段 200 號 

訓 

練 

日  期 111 年 11 月 3 日 

內  容 □滅火訓練   □通報訓練   □避難引導訓練   ■綜合演練 

種  類 □白天人員之訓練    □夜間人員之訓練   ■全體人員之訓練 

參加人數 教 職 員 3 5 名          前次訓練日期 民國 111 年 5 月 19 日 

派員指導 ■要  □不要 消防車支援 □需要   輛    ■不要 

其  他 委請本校消防維護公司余且消防顧問有限公司協助實作演練 

1.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五款規定辦理，並應於實際訓練日期十日前，提報消防機關，消防機

關於該場所實際進行訓練時，應派員前往查察，以確認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之消防防護計畫，是否依

規劃日期進行。 

2.為落實滅火、通報及避難訓練之實施，應結合自衛消防編組進行，故應製定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計畫，

由消防機關提供必要之指導。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審核人： 

 

 

 

分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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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五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提報表 

受 文 者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   大隊 

主   旨 提報          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如附件）。 

提 報 人 管理權人：                        （簽章） 

製 作 人 防火管理人：                       （簽章） 

場

所 

名 稱  電 話  

地 址  

變更日期  年   月   日 變更原因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審核人： 

 

 

 

分隊長： 

 

 

請於實際開工日期三日前(如為郵寄，以郵戳為憑)，向消防機關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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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現有建築物（場所）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自行檢查紀錄表 

項        目  
自行檢查 

備 考 
有    無 

一、施工作業及計畫   

（一）施工概要  □    □  

（二）施工日程表  □    □  

（三）施工範圍  □    □  

（四）有無消防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    □  

（五）有無避難逃生設備無法動作情形  □    □  

（六）有無使用會產生火源之設備  □    □  

（七）有無運用危險物品作業  □    □  

（八）聯絡人  □    □  

（九）緊急聯絡人  □    □  

（十）其他  □    □  

二、施工中之防火管理   

（一）預防火災  □    □  

（二）互相聯絡機制  □    □  

（三）地震對策  □    □  

（四）自衛消防編組  □    □  

（五）通報消防機關  □    □  

（六）逃生避難路線  □    □  

（七）防火區劃  □    □  

三、施工期間，施工人員之教育、訓練及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之宣達    

（一）防災教育  □    □  

（二）防災訓練  □    □  

（三）告知施工中之消防防護計畫相關事宜  □    □  

四、其它  □    □  

   

綜
合
意
見 

（
消
防
機
關
填
寫
） 

審核人： 

 

 

 

分隊長： 

 

業者自我檢查時，如有附表或附件，請於備考欄中註明。倘該欄不需設置，請以“△”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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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職業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委員會名單 

任務編組職稱 單位暨職稱 備考 

委員 

校長 當然委員（召集人） 
副校長 當然委員 
學生事務長 當然委員 
總務長 當然委員 
人事室主任 當然委員 
資訊長 當然委員 
理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資訊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外語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管理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國際學院院長、 當然委員 
應用化學系主任 當然委員 
食品營養學系主任 當然委員 
化粧品科學系主任 當然委員 
生態人文學系主任 當然委員 
事務組組長 當然委員 
營繕組組長 當然委員 
環境安全衛生組組長 當然委員 
職業健康服務護理人員 當然委員 
外語學院教師代表 教師 
管理學院教師代表 教師 
資訊學院 教師 
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及國際學

院教師代表 
教師 

職技員工代表 職技員工 
學生會代表 學生 
外語學院 學生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學生代表 學生 
理學院學生代表 學生 
管理學院學生代表 學生 
資訊學院學生代表 學生 
國際學院學生代表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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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火災預防管理編組表 

 
防火管理人 防火負責人 火    源    責    任    者 

場   所 職稱 

職稱：環安組

組長 

 
姓名：林志諭 

靜 
宜 
大 
學 

主顧樓 院長 
主顧樓 秘書 
方濟樓 生態人文學系主任 
方濟樓 生態人文學系秘書 
格倫樓 食品營養學系主任 
格倫樓 食品營養學系秘書 

善牧學苑(宿舍) 組員 
思高學苑(宿舍) 組員 
靜安樓(理學院) 院長 
靜安樓(理學院) 秘書 
思源樓(管理學院) 院長 
思源樓(管理學院) 秘書 
文興樓(行政大樓) 總務長 
文興樓(行政大樓) 總務長秘書 

圖書館 館長 
圖書館 副館長 
若瑟樓 宗輔室主任 

主顧聖母堂 宗輔室主任 
主顧聖母堂 組員 

伯鐸樓(外語學院) 院長 
伯鐸樓(外語學院) 秘書 
任垣樓(教學大樓) 院長 
任垣樓(教學大樓) 秘書 
希嘉學苑(女生宿舍) 組長 
希嘉學苑(女生宿舍) 組員 
至善樓(活動中心) 課外活動組組長 
至善樓(活動中心) 課外活動組秘書 

體育館 主任 
體育館 組員 
校警隊 隊長 
校警隊 副隊長 

 
 

 
 



 23 

一般員工注意事項 
 1.不在出入口、樓梯間及避難通道堆積物品，並瞭解滅火器及室內消防栓等消防安全設備之位置。 
 2.安全門周遭，應確保通暢，無妨礙安全門關閉之情形出現。 
 3.經常整理用火用電設備之附近環境，不放置易燃物品。 
 4.休憩場所及辦公室等處所，最後離開人員，應確實處理火源。 
 5.規範員工於指定場所吸煙，並確實處理煙蒂。 
 6.吸煙場所之煙灰缸、通道垃圾桶附設之煙灰缸等處，應盛水以確保煙蒂熄滅。  
 7.走廊、樓梯間、茶水間及盥洗室等易成為防火死角之地點，不放置可燃物。  
 8.使用危險物品時，應獲得防火管理人之許可。  
 9.如場所發生火災（或異常現象）時，應通報防火管理人及一一九，並採取適當之應變行動。 
10.進行建築物內外之整頓清理時，圾垃、紙箱等易燃物品，在規定時間以外，決不放置在戶外。 
11.電氣及瓦斯等用火用電設備（施）關閉開關後，應確保各個房間之安全後上鎖。 
12.火源責任者，應確實管理並負責區域之用火用電安全。 
13.其它易發生火災之情形，防範措施，參考如下： 

－稀釋劑、塗料等容易造成危險的物品，應禁止攜入。 
－避難通道不得放置突出之平台、吊架等妨礙通行之物品及設備。 
－使用明火或攜入危險物品時，應獲得防火管理人之許可。 
－禁煙場所發現有人吸煙，應立即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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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日常火源自行檢查表 
實施

人員 
張艾民 

負責

區域 
文興樓 

檢查

月份 
111年10月 

日期 週 
實施項目 

用火設備 

使用情形 

電器設備 

配線 
煙蒂處理 

下班時 

火源管理 

其它 

(共有設備(施)之可燃物管理) 
附記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    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 

“Ｏ”->堪用、符合安全規定、”Ｖ”->立即修正後堪用、”Ｘ”->無法使用、損壞或未依安全規定

且無法立即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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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紀錄表 

實施人員  負責區域  

實  施  日  時   

檢   查   重   點 檢查結果 檢查結果 

１、安全門(防火門)之自動關閉器動作正常。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２、防火鐵捲門下之空間無障礙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３、樓梯不得以易燃材料裝修。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４、安全門、樓梯、走廊、通道無堆積妨礙避

難逃生之物品。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５、安全門無障礙物並保持關閉。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６、安全門未上鎖。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７、樓梯間未堆積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８、避難通道有確保必要之寬度。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９、避難逃生路線圖應規定裝設。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10、其它：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    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 

“Ｏ”->堪用、符合安全規定等、”Ｖ”->立即修正後堪用或符合安全規定、”Ｘ”->無法使用、損

壞或未依安全規定且無法立即排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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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消防安全設備自行檢查紀錄表 

實施人員  

設備內容 檢   查   重   點 檢查結果 日期 

滅火器 

1.放置於固定且便於取用之明顯場所。 

2.安全插梢無脫落或損傷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3.噴嘴無變形、損傷、老化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4.壓力指示計之壓力指示值在有效範圍內。 

5.無其他影響滅火器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室內消防栓 

1.消防栓箱門確實關閉，水帶及瞄子之數量正確。 

2.消防栓箱內瞄子及水帶等無變形、損傷等無法使用情形。 

3.紅色幫浦表示燈保持明亮。 

4.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撒水設備 

1.無新設隔間、棚架致未在撒水範圍內之情形。 

2.撒水頭無變形及漏水之情形。 

3.送水口無變形及妨礙操作之情形。  

4.制水閥保持開啟，附近並有「制水閥」字樣之標識。 

5.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1.受信總機電壓表在所定之範圍內或電源表示燈保持明亮。 

2.火警探測器無變形、損壞等無法使用之情形。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火警發信機 
1.按鈕前之保護板，無破損、變形及損壞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2.無其他明顯影響使用之情形（如放置雜物）。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緊急廣播設備 實際進行廣播播放測試，確保設備能正常播放。 □符合  □不符合  

避難器具 

(＊註
  為便利範例之

製作，故列出本項供參

考，一樓應無設置避難器

具之必要) 

1.避難器具之標識，無脫落、污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2.避難器具及其零件，無明顯變形、脫無等影響使用之情形。 

3.避難器具周遭無放置雜物影響其使用之情形。 

4.下降空間暢通無妨礙下降之情形（如設置遮雨棚）。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標示設備 

1.無內部裝修，致影響辨識之情形。 

2.無標識脫落、變形、損傷或周圍放置雜物等影響辨別之情形。 

3.燈具之光源有保持明亮，無閃爍等影響辨識之情形。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符合  □不符合 

 

其它： 

 

 

 

 

 

 

 

 

 

防火管理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管理權人處置情形暨簽章 

 

 

 

 

  

備    考：如有異常現象，應立即報告防火管理人。 

符號說明：“Ｏ”->堪用、符合安全規定等、”Ｖ”->立即修正後堪用或符合安全規定、”Ｘ”->

無法使用、損壞或未依安全規定且無法立即排除者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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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靜宜大學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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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梧棲區                                                    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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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靜宜大學文興樓四樓平面圖暨逃生避難圖範例 

符號說明： 

 
出口標示燈 

 
緩降機 

 © 滅火氣 
 

逃生路線 

 
室內消防栓   

 

文興樓 4 F 

  消防設備及避難逃生圖 

                                                       比例: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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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自衛消防隊編組表 

自衛消防隊長 李晨鐘 指揮、命令及監督自衛消防編組。 

自衛消防副隊長 王登仕 輔助自衛消防隊長，當隊長不在時，代理任務。 
班別 成員 任務 

指揮班 

班長 
李晨鐘 
成員 
王登仕 
陳景揮 

1.設置自衛消防本部（總務處）。 
2.輔助隊長、副隊長。（當隊長及副隊長不在時，代理其任務） 
3.向地區隊傳達命令及情報。 
4.向消防隊提供情報，並引導至災害現場，其重點如下： 
 ．指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引導至進出口或緊急昇降機。 
 ．起火場所、燃燒物體及燃燒範圍，以及有無受困或受傷者等。 
5.其他指揮上必要之事項。 

通報班 

班長 
陳金山 

 
成員 
張艾民 
王元鳳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有關報案範例如下： 
報案範例 

火災！在沙鹿區台灣大道 7200 號，附近有○○○○○○○○在○○樓的○○○燃燒。報案人電話：(04) 2632-8001 

2.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依緊急聯絡表）。其重點如下： 

  瓦斯公司：(04) 2662－3497     校警隊：(04) 2632－8001#11370 
  電力公司：(04) 2635－0050      單位主管：(04) 2632－8001 

4.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慌。 
緊急廣播例（重複二次以上） 

這裡是（XXX），現在○○樓發生火災！○樓及○樓滅火班請立即進行滅火行動。避難引導班請

依照配置位置就定位！各層火源責任者請將電源開關關閉，並採取防止延燒對策。「各位教職員

生請依照引導人員之指示避難逃生。」請絕對不要搭乘電梯。 
 

滅火班 

班長 
范國欽 
成員 
林泰華 
陳佩菱 

1.指揮地區隊展開滅火工作。 
2.使用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滅火器 消防栓 
拉(插梢)  
瞄(火源) 
壓(握把) 

 ○4 掃(向火源左右噴灑) 

按下起動開關 
連接延伸水帶 

  打開消防栓放水 

3.與消防隊連繫並協助之。 

避難引

導班 

班長 
陳秋鳳 
成員 
辛政一 
葉振家 

1.前往起火層及其上方樓層，傳達開始避難指令。 
2.開放並確認緊急出口之開啟。 
3.移除造成避難障礙之物品。 
4.無法及時避難及需要緊急救助人員之確認及通報。 
5.運用繩索等，劃定警戒區。 
6.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重點 必要裝備 
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應配置引導人員。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置。 

‧各居室、避難出口之萬用鑰匙。 
‧手提擴音機      ‧繩索。 
‧手電筒。      ‧其他必要之器材。 

 

安全防

護班 

班長 
林志諭 
成員 
楊孟哲 
張國威 

1.立即前往火災發生地區，關閉防火鐵捲門、防火門。 
2.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用火用電設施之停止使用。 
3.電梯、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救護班 

班長 
黃鑫榆 
成員 
紀怡如 
邱國芬 

1.緊急救護所之設置。 
2.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理。 
3.與消防人員聯絡並提供資訊。 

tel:042635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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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自衛消防地區隊編組表 

地區隊長：負責區域內之初期應變機制之指揮運作，並負責與自衛消防隊長之通報聯繫。 
地區隊之自衛消防編組 

主顧樓隊長 
蔡英德 

通報班 班長劉秀惠 
       成員陳靜惠、劉逸莉 
滅火班 班長盧千惠 
       成員汪凱彰、王美其、 
     張馨文 
避難引導班 班長劉卿堯 
       成員陳佳萍、劉秀惠、 
     陳紀玲 
安全防護班 班長彭文美       

成員嚴小實、陳瑩瑛、 
陳健元 

緊急救護班 班長王綉儒 
       成員吳佩真、陳美雅 

格倫樓隊長 
鍾雲琴 

通報班 班長林洵玟 
       成員王錦裕、謝宜伶 
滅火班 班長王正新 
       成員陳淑茹、鄧媁萱、 
      吳志忠 
避難引導班 班長翁瑤棽 
       成員趙秀真、葉美智、 
      周稚苓 
安全防護班 班長王培銘 
       成員黃延君、林佑華        
緊急救護班 班長周淑姿 
       成員林國維、徐淑麗 

方濟樓隊長 
賴麗娟 

通報班 班長王麗玲 
       成員徐崇斌 
滅火班 班長陳德治 
       成員任孟淵 
避難引導班 班長柯志明 
       成員林靜秀 
安全防護班 班長陳怡蓁 

成員劉怡伶 
緊急救護班 班長劉駿弘 

成員廖珮淇 

靜安樓隊長 
吳仁彰 

通報班 班長劉淑蕙 
       成員劉麗娟、李宜紋 
滅火班 班長江昭毅 
       成員陳晉義、曾英瑋 
避難引導班 班長陳銘賜 
       成員陳滿欣、劉家羽 
安全防護班 班長張裕昌 
       成員胡英如、李佳佩        
緊急救護班 班長陸勤偉 
       成員康淑瑩、蘇淑萍 

思源樓隊長 
謝存瑞 

通報班 班長王秀菱 
       成員鄭傑引、李家香 
滅火班 班長賴奕銓 
       成員吳姮憓、劉羿均 
避難引導班 班長陳昌志 

成員陳潭龍 
安全防護班 班長王桂英 
       成員顏炘怡、徐嘉珮        
緊急救護班 班長藍志賢 
       成員王登仕、陳政斌 

文興樓隊長 
李晨鐘 

通報班 班長陳金山 
       成員王元鳳、張艾民 
滅火班 班長范國欽 
       成員林泰華、陳明泰 
避難引導班 班長陳秋鳳 
       成員葉振家、辛政一 
安全防護班 班長林志諭 
       成員楊孟哲、張國威        
緊急救護班 班長黃鑫榆 
       成員紀怡如、邱國芬 

希嘉學苑隊長 
郭真怡 

通報班 班長蘇禹寧 
       成員王乃玉、張馨慧 
滅火班 班長丘秀華 
       成員黃裔媃、胡淑雯、 
     朱玄 
避難引導班 班長張南儀 
       成員王乃玉、劉珈妤、 
      黃鈺旂 
安全防護班 班長陳怡瑄 
       成員張馨慧、郭玉瑄        
緊急救護班 班長林玄如 
        成員鄭音足、羅雯 

思高學苑隊長 
丁偉明 

通報班 班長蔡育修 
       成員葉凱昇 
滅火班 班長詹勳峰 
       成員張𨥧𨥧荁、張秉霖、 
      曾緯茌 
避難引導班 班長黃韋達 
       成員陳明德、張憲榆、 
      許弋展 
安全防護班 班長李子敬 
       成員宋弈賢、范姜柏宇        
緊急救護班 班長林政諭 
       成員吳振宇、羅育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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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隊長：負責區域內之初期應變機制之指揮運作，並負責與自衛消防隊長之通報聯繫。 
地區隊之自衛消防編組 

伯鐸樓隊長 
曾麗蓉 

通報班 班長簡瑞玲 
       成員姚淑婷、鄭碧雲 
滅火班 班長張志興 
       成員梁淵竣、連美君 
避難引導班 班長黃嘉祿 
       成員楊岱蓉、楊萃軒 
安全防護班 班長郭愛華 
       成員楊沛蓉、許慧婷 
緊急救護班 班長張凱婷 
       成員陳孟庭 

至善樓隊長 
王秀蓮 

通報班 班長林洲池 
       成員林美芬 
滅火班 班長廖潁褣 
       成員蔡賜興、曾坤吉 
避難引導班 班長胡宜芳 
       成員陳聰明 
安全防護班 班長劉蔾菲 
       成員蔡靜宜、詹秉軒   
緊急救護班 班長高美慧 
       成員林麗淑、賴惠英 

圖書館隊長 
彭宇薰 

通報班 班長簡雪霞 
       成員李曉明、郭碧真 
滅火班 班長姜義臺 
       成員陳聰勝、呂正松 
避難引導班 班長林韻兒 
       成員楊淑雅、唐清華 
安全防護班 班長莊博智 
       成員陳倩怡、廖緩宙 
緊急救護班 班長楊沛家 
       成員張婉儀 

任垣樓隊長 
葉介山 

通報班 班長龐光耀 
       成員黃鈺婷、杜怡琪 
滅火班 班長陳鋒謄 
       成員陳建志、徐銘澤 
避難引導班 班長姑慕瓦歷斯 
       成員巫耿豪、賴芳婷 
安全防護班 班長薛智仁 
       成員王光瑞、黃致榮 
緊急救護班 班長楊仁杰 
       成員楊斯竣、何雅雯 

體育館隊長 
張維嶽 

通報班 班長蘇珊珊 
 
滅火班 班長古畢碩容 
 
避難引導班 班長陳建安 
 
安全防護班 班長詹顯堯 
 
緊急救護班 班長張甄玲 
 

善牧學苑隊長 
李孟睿 

通報班 班長許玄燁 
       成員林思妤、劉芝君 
滅火班 班長林建宇 
       成員楊喻嵐 
避難引導班 班長王昱閎 
       成員田欣奇、蕭孟芸 
安全防護班 班長蔡鈞揚 
       成員洪捷鈺       
緊急救護班 班長余銘倫 
       成員陳書恩 

主顧聖母堂隊長 
楊安仁 

通報班 班長林美芬 
滅火班  班長蔡俊堯       
避難引導班 班長胡宜芳 
安全防護班 班長蔡靜宜 
緊急救護班 班長張雅婷 

校警隊副隊長 
孔祥麟 

通報班 班長孔祥麟 
滅火班 班長李春福 
避難引導班 班長孔祥麟 
安全防護班 班長邱肇璞 
緊急救護班 班長林志翰 

通報班 1.發覺災害時，應即通報指揮據點（如防災中心或安全室等）。 
2.通報鄰近場所。 

滅火班 1.運用區域內之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滅火器 消防栓 

拉(插梢)瞄(火源)壓(握把)○4 掃(向火源左右噴灑)  按下起動開關 連接延伸水帶 打開消防栓放水 

2.引導本部隊之滅火班，共同進行初期滅火。 

避難引導班 1.起火時引導避難人員至安全地點。 
重點 必要裝備 

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應配置引導人員。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置。 

‧各居室、避難出口之萬用鑰匙。  ‧手提擴音機    
‧繩索。   ‧手電筒。  ‧其他必要之器材。 

 

安全防護班 1.防止水損。 
2.鍋爐等用火用電設施之停止使用。 
3.電梯、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救護班 受傷人員之緊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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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自 衛 消 防 隊 裝 備 一 覽 表 

類
別 品      名 數量 保  管  場  所 備    考 

 
滅火器（ABC） 2400 大樓各角落及明顯處所  

收音機 1   

手提擴音機 1   

醫藥用品 23 校警隊、各系辦公室  

建築物設備圖說 1 營繕組  

消防設備配置圖說 1 環安組  

個
人
裝
備 

消防衣 1 總務處  

安全帽 1 營繕組  

警笛 2 校警隊、軍訓室  

閃燈警棍 2 校警隊  

手電筒 2 校警隊  

各大樓備份鑰匙 2 校警隊、各大樓院辦及行政辦公室  

C 級防護衣 3 環安組、應化系、食營系  

    

    

1.隊用裝備，應集中置於指揮據點（如警衛室、防災中心等），由自衛消防隊長保管及管理；

個人裝備可由個人自行保管或集中置放於平日工作場所附近容易取用處。 
2.上述各項裝備，可依實際需要自行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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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夜間、假日自衛消防編組表 

值班人員 任  務 人 員 任    務    內    容 

副隊長 
孔祥麟 
執勤人員 
李春福 
邱肇璞 
林志翰 

 
共 4 名 

指  揮 孔祥麟 
 

．  擔任初期消防活動之指揮工作，同時應掌握開始避
難之決定、避難人員之確保及災害之狀況。 
重點 
 ．引往起火場所之最短通道。 
 ．引導至進出口。 
 ．引導至緊急用昇降機。 
 ．起火場所、燃燒物體及燃燒範圍。 
 ．有無受困者、受傷者等。 

 

通報 孔祥麟 
 

1.向消防機關報案並確認已報案。有關報案範例如下： 
報案範例 

火災！在台灣大道 7 段 200 號 
附近有○○○○○○○○ 
在○○樓的○○○燃燒。 
報案人電話：(04) 2632-8001 

2.向場所內部人員緊急廣播及通報。 
3.聯絡有關人員。 

重點 
瓦斯公司：(04) 2662－3497      
校警隊：(04) 2632－8001#11370 
電力公司：(04) 2635－0050       
單位主管：(04) 2632－8001 

4.適當進行場所內廣播，應避免發生驚慌。 
緊急廣播例（重複二次以上） 

這裡是（000），現在在○○樓發生火災！○樓及○樓滅火班請立即進行滅火行

動。避難引導班請依照配置位置就定位！各層火源責任者請將瓦斯關閉，並採取

防止延燒對策。電梯請停在一樓！「各位顧客請依照引導人員之指示避難逃生。」

請絕對不要搭乘電梯。 
 

 

滅 火 李春福 
林志翰 

運用區域內之滅火器、消防栓進行滅火工作。 
滅火器 消防栓 

拉(插梢) 

瞄(火源) 

壓(握把) 

○4 掃(向火源左右噴灑)  

按下起動開關 
連接延伸水帶 
打開消防栓放水 

 

 

避 難 
 

引 導 
孔祥麟 
邱肇璞 

1.大聲指引避難方向，避免發生驚慌。 
2.打開緊急出口（安全門等）並確認之。 
3.移除妨礙避難之物品。 

重點 必要裝備 

通道轉角、樓梯出入口應配置引導人員。 
以起火層及其上層為優先配置。 

‧各居室、避難出口之萬用鑰匙。 

‧手提擴音機    ‧繩索。 
‧手電筒。    ‧其他必要之器材。 

4.操作避難器具、擔任避難引導。 
5.確認所有人員是否已避難，並將結果聯絡自衛消防隊
長。 

6.關閉防火門、防火鐵捲門、防火閘門。 
7.緊急電源之確保、鍋爐等危險設施之停止供給運轉。 
8.昇降機、電扶梯之緊急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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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防火管理員證書 

 


